臺北市內湖區明湖國民小學114學年度六年級校外教學參觀旅行活動實施辦法

1、 依    據：本次參觀旅行，遵照臺北市教育局頒布「學生參觀旅行要點」辦理。
2、 目    的： 1.調劑兒童身心，促進師生情誼。

2.擴展兒童視野，培養欣賞大自然的情操。

3.配合社會及鄉土教學認識鄉土文化引導兒童印證所學知識。
3、 時    間：115年04月8日(三)-04月10日(五)。
4、 行    程:
【第一天】學校出發→午餐→台南十鼓文化園區（擊鼓體驗、定目劇及各式主題體驗活動）→晚餐→夜訪赤崁
樓→夜宿臺南富信飯店

【第二天】起床→臺南台江國家公園生態體驗→美味午餐（餐廳或烤肉）→走馬瀨農場（山訓體驗、滾稻草、
碰碰船、射剪及高爾夫…等）→晚餐→歡樂晚會→夜宿嘉義皇品酒店

【第三天】美味早餐→劍湖山世界→返回學校
5、 參加對象：本校六年級全體學生。

6、 費    用：每位參加者為新台幣柒仟貳佰元整【$7,200元】。
7、 報名日期及繳費方式：自即日起開始至114年9月19日(五)前請將家長同意書繳交各班級任老師彙整，以示報名動作完成。報名完成後，併入下期三聯單再進行繳費。
8、 參加學生以班級為單位且全班參加為原則，因故不能參加者，應向級任老師提出請假。

9、 退費方式：【遵照臺北市明湖國民小學114學年度校外教學參觀旅行活動教學參觀活動合約內所示】
報名後如因故無法參加，其退費標準如下：
1.自繳費後至行前說明會前一日申請退費者，全額退費。

2.自行前說明會當日起至出發前一日申請退費者，扣除住宿費用、車資及相關必要費用後，退還其餘所繳費用。
3.出發前確診確定（開具證明為準），全額退費（若有調整，依照當時防疫指引為基準）。
4.自出發日起申請退費者，不予退費。(若出發後遇法定疾病，扣除住宿費、車資及已用門票費、已食用餐飲費，其餘退費（若有調整，依照當時防疫指引為基準）)
5.繳費後至出發前遇有不可抗力因素且經校方認定者，全額退費。
10、 學生報名時之家長同意書必須有家長之簽名蓋章為憑，繳費時另發給繳費三聯單。

十一、如因天候或重大因素之影響而變更行程或日期，由學校提前通知學生。

十二、本實施計畫呈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臺北市內湖區明湖國民小學114學年度六年級校外教學參觀旅行活動報名暨家長同意書
□茲同意 六 年      班              同學參加貴校舉辦之校外教學活動，並繳交費用新台幣柒仟貳佰元整【$7,200元】(併入下期三聯單繳費)。
□不參加，請假在家，由家長安排作息。

□不參加，但正常到校，由學校安排至學務處自習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六年     班  學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：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◎不參加者免填下列資料
臺北市內湖區明湖國民小學114學年度六年級校外教學學生基本資料暨家長聯繫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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